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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公报  

2019 年 5 月 22 日 

 

财政部监督评价局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财务汇报局 

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备忘录 促进跨境合作提升审计素质 

 

(2019年5月22日，香港) 财政部监督评价局(以下称监督评价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财务汇报局(以下称财务汇报局)在香港正式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备忘录(以下称备忘

录)，标志着双方在审计监管方面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 

 

备忘录由监督评价局局长郜进兴博士和财务汇报局署理行政总裁林颖志女士共同

签署，并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先生、中央人民政府驻

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协调部副部长宋玮女士及财务汇报局主席黄天祐博士

见证。备忘录旨在共同致力提高上市企业审计的素质和可靠性，以保障投资者和

公众利益，加强公众对公司财报的信任和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从而巩固香

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备忘录的合作框架下，鉴于双方已经实现审计监管等效，今后将按照相互依赖

的原则，加强审计监管合作。双方将就审计监管职责包括查察、调查和纪律处分

等方面提供全面协助，以期实现双方监管效率的提升。日后，财务汇报局可依据

备忘录向监督评价局提出协助请求，以获取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存放于内地的审计

工作底稿。 

 

监督评价局局长郜进兴博士表示:「多年实践证明，内地与香港相互依赖的审计监

管合作机制运转顺畅、成效显著，对提升香港上市实体的年报质量、促进两地金

融市场互联互通起到了积极作用。本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将进一步加强两地监管合

作，深化内地与香港的审计监管等效。再次祝贺《2019 年财务汇报局（修订）条

例》顺利通过香港立法会。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的要求，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协助财务汇报局履行新监管职能，在“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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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框架下，共同促进两地金融资本市场深度融合

和会计行业健康发展。」 

 

财务汇报局主席黄天祐博士表示:「随着《2019 年财务汇报局（修订）条例》生

效，本局将获赋予直接行使查察、调查和纪律处分上市实体核数师的权力。我们

能在条例生效之前与监督评价局签署备忘录，可谓适逢其时。此备忘录让本局可

以在执行相关工作时，根据有效的机制和清晰的程序以获取存放于内地的审计工

作底稿，使我们的查察和调查更顺畅和更有效率，以全面履行本局作为有效的独

立核数师监管机构的职能。我们衷心感谢监督评价局郜局长对本局工作的一贯支

持和协助，并期望透过备忘录，双方能够共同促进审计监管的跨境合作。」 

 

 

机构简介 

 

监督评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会计师法》，主管内地会计工作和注册会计师行业。根据财政部职责分工，监督

评价局具体负责对内地各单位执行会计法律法规、准则制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并负责对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就跨境会计

审计监管事宜与境外监管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 

 

财务汇报局 

随着《2019 年财务汇报局（修订）条例》生效，财务汇报局将成为香港全面的独

立核数师监管机构，获赋予直接行使查察、调查和纪律处分上市实体核数师的权

力。财务汇报局亦获赋予权力监察香港会计师公会履行对上市实体核数师的注册、

专业道德、审计及核证准则和专业进修规定的职能。财务汇 报局将坚守使命，致

力维持香港上市实体财务汇报质 素。如欲查询更多 资料，欢迎浏 览 

www.frc.org.hk。   

 

 

 

 



3 

 

传媒查询  

财务汇报局  

机构传讯经理  

张诗敏  

电话：(852) 2236 6025  

传真：(852) 2810 6320  

电邮：celiancheung@frc.org.hk   

 


